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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理市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

（  2018年度）

编制单位：大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联系电话：2112789

项目名称 2017年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

所属专项

州级主管部门 大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市财政对应科

室
经建科

市级主管部门 大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具体实施单位 棚户区改造办公室

资金情况
（万元）

 年度资金总额： 13590.25

   其中：财政资金 13590.25

         其他资金

总
体
目
标

   加快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，实现廉租住房与经济适用住房保障条件的并轨，为符合保障条
件的家庭提供享受租赁住房的补贴、廉租住房实物配租和购买经济适用房等多种保障方式 ，城镇低收
入家庭的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。

年
度
目
标

   2018年，根据全市城市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、保障性住房建设规划和棚户区改造规划，通过
集中建设、配建、购买和租赁等多种方式筹集廉租住房，到年底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率达到应保障户数
的50%以上。

绩效指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
出
指
标

数量指标

 指标1：完成相关规划编制等前期工作 全部完成，3；未完成，0

指标2：实际建设套数、面积是否按批复
的套数、面积执行

实际建设数量按计划套数执行5分，
每降低10%（含）扣1分，扣完为

止；按计划面积执行5分，没降低

10%（含）扣1分，扣完为止

质量指标

 指标1：各项目完成后正常投入使用。
有效运行，15；建成但不能有效运

行，10-12；不能运行，0

指标2：工程质量分项验收是否达到合格
工程分项验收时，质量达到合格标

准10；工程分项验收一次不合格的

扣1分，扣完为止

时效指标

 指标1：按资金下达时间分年度完成建设
任务

全部完成，20；完成工作任务的60%

以上，12-15；完成工作量的60%以

下：0

 指标2：资金到位及时性

资金及时到位的，2；未及时到位，

未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，1.5；未

及时到位，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

的，0

效
益
指
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 指标1：提升人民基本生活水平 达到目标：5，未达到：0

 指标2：保持社会经济水平稳定增长 达到目标：5，未达到：0

指标3：是否符合地方发展规划或部门中
长期工作规划；是否符合部门年度工作计
划

目标符合地方发展规划或部门中长

期工作规划，4；符合部门年度工作

计划，2

社会效益
指标

 指标1：加快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 达到目标：5，未达到：0

 指标2：全面提升住房保障管理水平 达到目标：5，未达到：0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 指标1：凸显保障性安居工程助推经济社
会发展的综合效应和保障效果

达到目标：5，未达到：0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指标1：目标受益人满意度
群众对住房变化满意：5，群众对住
房变化不满意：0

单位负责人：李学忠 填报人：李勇


